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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我国刑事诉讼中
,

被害人的范围应当

如何确定
,

法律没有明确规定
,

立法说明和

司法解释亦没有确切表述
,

致使在司法实践

中对此类间题难以解决
。

因此
,

从理论上对

这一间题进行探讨是有必要的
。

自然人在受到犯罪行为侵害时
,

可 以作

为刑事被害人
,

以诉讼参与人的身份参加诉

讼
,

这一点
,

法律的规定是明确的
。

如刑事

诉讼法第 75 条关于被害人进行人身检查的规

定 , 第 1 02 条第 3款关于被害人不服人民检察

院免予起诉的决定
,

可以在七 日内申诉的规

定, 第 1 18 条关于被害人可在法庭上发言并

可参加法庭辩论的规定等
,

都是 很 好 的 说

明
。

但是
,

自然人究竟在受到什 么 样 的 侵

害时
,

才能以刑事被害人的身份参加诉讼
,

从法律规定本身
,

找不到答案
。

刑事诉讼法

理论对此间题的传统提法是
:
刑事被害人是

指在犯罪分子犯罪过程中遭受直 接 侵 害 的

人
。

这对于在司法实践中统一对刑事被害人

的认定
,

有一定的意义
。

但将刑事被害人仅

限于在犯罪过程中受到直接侵害或损失的范

围
,

未免失之太窄
。

这对于依法保护受害公

民的合法权益
,
加强对犯罪分子控诉的力量

是很不够的
。

首先
,

犯罪分子的危害行为
,

虽然在多

数案件中
,

立即就可造成危害后果
,

但也有

为数不少的案件
,

危害后果并非即刻表现出

来
,
而是在犯罪行为结束以后

,
甚至在相当

长时间以后才反映出来
。

如 1 9 84 年 5月
,

个

体建筑队队长刘某
,

与建房户赵某订立了建

房承包合同
,

规定同年九月 开 工
,

包 工 包

料
,

总价两万元
。

九月开工时
,

砖瓦提价
,

刘某要赵某加钱
。

赵拒绝
。

刘某 为 报 复 赵

某
,

在打地梁和砌基石用的灰浆中
,

均掺入

砂土
,

致使第二年雨季房子倒塌
,

赵某被砸

致重伤
。

在该案犯罪分子犯罪过程中
,

并没

有出现什么刑法上的危害后果
。

如果说低劣

的建筑质量是一种危害后果的话
,

那只是民

法上的瑕疵间题
。

刑法上的危害后果
,

只是

到房倒屋塌人员重伤时才出现
。

若将刑事被

害人只 限于犯罪分子犯罪过程中受到直接侵

害的人
,

那么
,

该案中赵某就不能成为该案

的刑事被害人
。

显然
,

这对于控诉犯罪
,

维

护受害公 民的合法权益是极其不利的
。

其次
,

在某些刑事案件中
,

除主要受窖

人直接受到损害以外
,

也还有与主要受害人

有某种特定关系的人
,

间接受到损害
。

如杀

人案件中
,

主要受害人死亡的
,

其近亲属或

受其抚养的人
,

会不同程度地间 接 受 到 损

害
。

在该类刑事案件中
,

如果刑事被害人只

限于被杀害的人
,

而排除由此造成其他损害

的人
,
此时

,

主要受害人已死
,

也就没有刑

事被害人之说了
。

当然也不会有被害人的代

理人的存在
。

人之不存
,

焉有代理 ? 果若如

此
,

该类案件所造成的损失
,

则没有任何有资

格提出追偿
、

并在法庭审理 中提出保护 被 害



一方合法权益的人了
。

因为刑事 诉 讼 法 规

定
,

只有被害人才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和

有权参加法庭辩论
,

控诉犯罪
,

保护被害人

的合法权益
。

被杀的人已死 , 岂不 一 死 了

之 ?

再者
,

刑事被害人
,

未必一定受到实际

的侵害或损失
。

在有些情况下
,

即使没有受

到实际损失的人
,

也有可能成为刑 事 被 害

人
。

这种情况
,

主要体现在未遂的犯罪案件

中
。

如放火案
,

犯罪分子刚点起火苗
,

即被

他人及时发现扑灭或因其他客观 情 况 的 出

现
,

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
。

在这种情况下
,

被侵害的一方虽然没有受到实际的损失
,

但

他的合法权益 已经成为犯罪分子 侵 害 的对

象
,

即出现 了刑法理论上所说的受损害的现

实可能性
。

如果将刑事被害人仅限于在犯罪

过程中已经受到直接侵害或损失的人
,

那么

就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
:
在刑事诉讼中

,

犯

罪的主体尽情地享有辩护权
,

而受害的主体

因没有受到实际的损失则没有资 格 参 与 诉

讼
。

当然
,

更不能在法庭上发言
,

参加辩论

控诉犯罪了
,

岂不有悖于保护公民合法权益

的立法精神 ?

由上述分析可见
,

自然人作为刑事被害

人
,

不应该仅限于在犯罪过程中遭受直接侵

害的人
,

还应当包括由于犯罪行为的发生
,

其合法权益遭受其他侵害或损失的人
。

不论

是在犯罪分子犯罪过程中遭受侵害的人
,

还

是犯罪行为结束以后因此而遭受损失的人
,

不论是作为被侵害对象的主要受害人
,

还是

由于主要受害人受害而间接受到损害的人 ,

不论是已经受到实际损失的人
,

还是尚未受

到实际损失的人
。

总之
,

只要有针对公民合

法权益的犯罪行为的发生
,

就必然有承受犯

罪行为侵害的受害者
。

对于这种受害者
,

都

应当认定其为刑事被害人
。

如果说 自然人作为刑事被害人参与刑事

诉讼的间题
,

我国法律规定不够明确的话
,

那么
,

法人作为刑事被害人参与刑事诉讼的

问题
,

法律根本就没有规定
。

实际上
,

法人

也应当有成为刑事被害人而参与 诉 讼 的 资

格
,

这是由法人在受犯罪行为侵害时
,

可以

成为刑事被害人参与刑事诉讼的客观性
、

必

要性和可能性决定的
。

法人充当刑事被害人的客观性
,

是指客

观上确实存在着法人被侵害的事实
。

在我国

刑法规定的八类犯罪中
,

除侵犯公民人身权

利民主权利罪
,

妨害婚姻家庭罪之外
,

其他

六类犯罪
,

都有可能以法人为侵害对象
,

并

且在实际工作中也不乏法人被害的案例
。

法人作为刑事被害人的必要性
,

主要表

现在使法人作为刑事被害人
,

参 与 刑 事 诉

讼
,

协助公诉人揭露犯罪分子的罪行
,

维护

法人 自身的合法权益
,

这较之公诉人单独地

提起公诉和支持公诉更有力得多
。

这一点
,

在

近年来我国颁布的单行法规如企业法
,

以及

当今世界不少国家的立法中
,

均有体现
。

我

国刑事诉讼法第 53 条规定的
“

国家财产
、

集

体财产遭受损失的
,

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

的时候
,

可以提起附带的民事诉讼
”

的方式
,

已同目前经济体制改革中法人拥有独立或相

对独立的财产权的新情况不相活应
。

根据该

条规定
,

法人因犯罪分子的犯罪行为遭受损

失的
,

只有检察院才有权提起附带的民事诉

讼
,

并且检察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也仅仅是
“
可以

” ,

而不是
“

应当
”

或
“
必须

” 。

这

样
,

不仅排除了法人在被害时提起附带民事

诉讼的起诉权
,

也否定了法人在被害时向检

察院请求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请求权
。

由于

法人受害时不能作为刑事被害人提起附带民

事诉讼并参加法庭辩论
,

即使人民检察院对

侵害法人的犯罪分子
,

没有提出 有 力 的指

控
,

或
,

没有提出应当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
,

受损害的法人也是无能为力的
。

因此
,

给受

害法人以刑事被害人的诉讼资格
、

对于揭露

犯罪
、

打击犯罪
、

保护法人的合法权益
,

是

至关重要的
。

法人作为刑事被害人的可能性
,
是由法



人本身固有的刑事诉讼权利能力和刑事诉讼

行为能力所决定的
。

首先
,

法人具有刑事诉

讼权利能力
。

法人就是法律赋予其法律关系

主体资格的社会组织
。

具有法律关系主体资

格是法人最基本的法律属性
。

法律关系的内

容是很广泛的
,

不仅有刑事方面的
,

民事方

面的
,

诉讼方面的
,

还有婚姻家庭方面的
,

行

政方面的等
。

法人和 自然人一样
,

并不是所有

的法律关系都可以参加的
。

如 自然人就不能

参加某些组织法律关系
,

因为这些法律关系

是调整组织之间的关系的
,

而法人则不能参

加婚姻家庭法律关系
,

因为只有自然人才有

可能成为婚姻家庭法律关系的主体
。

法人究

竟可 以参加哪些法律关系呢 ? 就 实 体 法 而

言
,

就是除法律规定只有自然人才能参加的

法律关系 以外的一切法律关系
。

就程序法而

言
,

就是以其程序来调整的实体 法 律 关 系

中
,

只要一方主体有可能是法人的
,

那么法

人就可能成为该程序法律关系的主体
。

这是

因为
,

诉讼主体的诉讼权利能力是与其所参

加的实体法律关系中的实体权利能力相适应

的
。

在我国刑法中规定有以法人为侵害对象

的条文是不言而喻的
,

那么
,

与之相适应的

程序法刑事诉讼法中
,

以法人作为主体之一

刑事被害人也是法学基本原理所要求的
。 -

其次
,

法人具有刑事诉讼的行为能力
。

刑

事诉讼的行为能力
,

就是刑事诉讼活动的 主

体
,

亲 自参加刑事诉讼活动
,

以自己的行为

行使刑事诉讼的权利
,

承担刑事诉讼的义务

的能力
。

法人是一种社会组织
,

对于诉讼活

动
,

不可能以组织来参加
。

在民事诉讼中
,

法人的诉讼权利
,

是以法人组织的法定代表

人代表法人来行使的
。

如果说在 刑 事 诉 讼

中
,

被追究的对象必须具备人身性质的话
,

( 暂且不论该论题在理论界的争议 ) 而请求

司法机关制裁违法侵害
,

保护合法权益的诉

讼主体
,

并不要求必然具有人身性质
。

基于

这一点
,

刑事诉讼中的被害人与民事诉讼中

的当事人并没有不同
。

因此
,

法人充当刑事

被害人时
,

完全可以按照民事诉讼中当事人

为法人时参加诉讼的方式
,
由法定代表人代

表法人参加诉讼
,

以法定代表人或他所聘请

的委托代理人的诉讼行为
,

行使刑事被害人

的诉讼权利并承担诉讼义务
。

总之
,

随着我国法制的逐步完善和经济

体制改革的深入
,

我们应当对现有的刑事被

害人制度重新认识
,

以使作为上层建筑的法

律与经过变革的经济基础相适应
,

使刑事诉

讼中的被害人制度适应现代化建 设 的 新 形

势
。

( 作者单位
: 山 东公安专科学校 )

责任编辑
: 王敏远


